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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临复决字〔2021〕7 号

申 请 人：文某

被申请人：西安市临潼区秦文化旅游区管委会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

不服，于 2021年 11月 28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

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一、确认被申请人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

责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；二、责令被申请人就申请人申请的政府

信息依法公开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通过中国邮政 EMS

向被申请人邮寄了一份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申请公开内容

为临政发〔2021〕XXX 号征收决定中“临潼区 XXX征收项目”

的：1.立项（或项目计划）文件、批复文件；2.《建设用地规划许

可证》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；3.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；4.社会风险稳定

评估报告；5.对征收范围内房屋情况的调查登记结果；6.征收补偿

费用足额到位专款专用专户存储的凭证；7.补偿安置方案的征求公

众意见及修改的情况。8.《XXX办 2019年综合计划》9.征收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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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测成果表；10.征收补偿安置方案。快递单号为 XXX，快递查

询结果显示被申请人于 2021年 10月 18日签收，但至今未对信息

公开申请予以回复。

申请人认为：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后，未在

法定期限内予以回复，侵犯了申请人的知情权。

被申请人称：根据中共西安市临潼区委临字〔2003〕XXX号

文件，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服务区管理委员会为区

政府直属事业机构，不具备相应行政管理职能，无法提供政府信

息公开相关内容。

被申请人认为：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，不属于其法定

职能，故无法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内容。

本机关审理查明：被申请人秦文化旅游区管委会作为区政府

直属事业机构，不具备相应行政管理职能，不是履行信息公开的

职能的适格主体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秦文化旅游区管委会是否

为履行信息公开职能的适格主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

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

保存的信息。”第十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“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

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行政机关从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，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

负责公开；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或

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对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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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

构、内设机构依照法律、法规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

的，可以由该派出机构、内设机构负责与所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有

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秦文化旅游区管委会作

为区政府直属事业机构，不具备相应行政管理职能，不是履行信

息公开的职能的适格主体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

八条第一项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，

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。

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

2021年 12月 15 日


